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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齊光落馬，也有人猜測是官場內有人對他升官不

滿，於是把昔日同僚間的耳語舊聞重新拿出來製造風

波。不過，也有猜測稱，背後策動該事件的人不簡

單，很可能是有一股看不見的政治勢力故意打擊梁振

英政府。比較起來，昔日同僚把耳語舊聞拿出來製造

風波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對租單位乃至互相授權處理

所租住物業的買賣，雖然在上世紀80年代並不罕見，

但始終屬於灰色地帶，當事人不會拿出來張揚。況

且，昔日同僚如果要報復，為何麥齊光任發展局常秘

時，供料者按兵不動呢？那麼是誰掌握內情，而又在

新政府上場時對麥齊光關鍵一擊呢？事件可能沒有一

般人想像的那樣簡單。　

港英政治部解散後是否煙消雲散或幽靈仍在？
麥齊光當年有向港英政府申領租津，港英政府對事件

完全掌握情況。實際上，回歸前他已多次升遷，從助理

工程師晉升為總工程師，再晉升為政府工程師，港英政

府相關部門如政治部(Special Branch，SB)已經對他的對租

單位乃至互相授權處理所租住物業的買賣之事調查過、

起過底。1997年英國人撤退，把政治部所有人事檔案搬

返倫敦和澳洲，那一疊疊的高官秘檔今日已然成為一些

人的刺背之芒。

港英政府政治部於1934年成立，名義上隸屬於香港員

警隊，實際上直接隸屬英國軍情五處二處，主要責任由

早期監控國、共兩黨在港活動到後期的左派滲透，人數

由上世紀60年代初的200人，增至上世紀80年代高峰期

的2,500人。加入政治部要經多關審查，連直系親屬也

不放過。隨㠥香港回歸臨近，政治部轄下的情報部逐步

解散，所有機密資料被運到英國和澳洲。由於澳洲與英

國關係密切，故聯合情報處選址該處，而前任港英政府

保安司當年在香港退休後亦移民當地。港英政治部解散

後是否煙消雲散或幽靈仍在？那些被運到英國和澳洲的

高官秘檔，成為今日供料者的秘密武器。梁班子內還有

多少人的私密掌握在別人手裡呢？

麥齊光事件劇情猶如電視連續劇
其實，回歸後在港府之內，情況也比較複雜。在廉

署、海關、入境處、警隊、運輸署、商貿部門及地政衙

門等，是否存在看不見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關鍵時刻

令一些目標人物「見血封喉」呢？當年梁錦松買車風

波，政壇視為一次「政治暗殺」事件。程介南涉嫌「以

權謀私」，政壇亦視為另一次「政治暗殺」事件。在被

定罪前一天，程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仍堅持自己

清白無辜，程指他的公關公司內有民主黨的「內奸」盜

取公司內部文件，向傳媒公開及向廉政公署舉報，又指

自己先被《蘋果日報》「強姦」、再被廉政公署「輪

姦」，然後像慰安婦一般，被帶到法庭「凌辱」。他認

為：「沒有一個政治人物，可以捱得500萬元(指當局調

查過程用了500萬元)的調查，只要有錢就一定弄到東西

出來。」這次麥齊光落馬，是否另一次「政治暗殺」事

件呢？

7月5日，《蘋果日報》頭條引爆，麥齊光20多年前曾

騙取房屋租金津貼，涉及25萬元。麥齊光承認事件，但

強調他的做法依足當年政府指引，沒有違規和不屬於個

人操守問題。實際上，港英政府當年的租金津貼制度有

漏洞，互租單位情況普遍。當時

制度存有「法律罅」，而公務員沒

有供樓津貼，所以有公務員用這個方

法取得租金津貼。7月7日，《蘋果日報》頭條再爆，

「麥齊光曾景文罪證曝光」，爆出麥齊光曾景文互相授權

處理所租住物業的買賣。7月9日，民主黨成員陳樹英攜

同剪報到廉政公署報案，廉署立即進行刑事調查，麥齊

光於7月12日早上到廉署總部協助調查，同日被廉署拘

捕，即時辭職。劇情猶如電視連續劇，「天衣無縫」而

又「一氣呵成」，問題是供料者一直按兵不動，為何偏

偏選在梁振英新班子甫上場時出手？

制度漏洞為何成為發展局局長的陷阱？
港英政府當年的租金津貼制度不僅存在「法律罅」，

還存在誘惑性的陷阱，誘使一些公務員租住自己或近親

的單位。但是，為何麥齊光這件20年前無數類似個案中

的個案，在梁振英新政府甫上場時才揭露？為何港英政

府的租金津貼制度的漏洞，會成為梁振英政府發展局局

長的陷阱？不少社會人士及立法會議員都認為，麥齊光

是一個好人，是負責任的好官員，是有能力、有想法的

人才，被形容為非一般公務員，擁有非常豐富的政府經

驗。由於過去制度存在漏洞，也會使好人跌入陷阱。社

會覺得惋惜之際，是否對這件20年前無數類似個案中的

個案，在梁振英新政府甫上場時才揭露，也要引起思考

和警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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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僅12天的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因涉嫌騙取租津被廉署拘捕，即時辭職，被形容為梁振英

新班子流下「第一滴血」，更是本港史上任期最短的局長。事件對新政府管治威信造成打擊。麥

齊光辭職應引起新政府和社會各界思考，為何這件20年前無數類似個案中的個案，在梁振英政

府甫上場時才揭露？為何港英政府的租金津貼制度的漏洞，會成為回歸後治港人才的陷阱？港

英政治部解散後是否煙消雲散或幽靈仍在？雖然事件僅涉及個別官員的私人操守問題以及港英

政府租金津貼制度的漏洞，與新政府施政無直接關係，但上述問題仍然值得回歸後的香港社會

思考。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麥齊光辭職引起的思考和警惕　

疑似狀黨人出陰招
攻擊梁美芬匯報

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即將開始，有反
對派中人因屢逆民意而支持度下滑，遂出
陰招攻擊他們的「潛在對手」。近期，公
民黨因支持港珠澳大橋及外傭爭取居港權
兩宗司法覆核官司，被市民質疑是兩宗官
司的「幕後黑手」，但該黨一直聲言他們
與該兩宗官司並無直接關係。

匯報批評政黨非個人
最近，梁美芬在其派發的立法會議員工作

匯報中，表明有反對政黨利用司法覆核，阻
礙港珠澳大橋等基建建設及爭取外傭居港權
等。儘管匯報中批評的是「政黨」而非個
人，亦無指名道姓，但就有疑似公民黨支持
者即時在網上發起所謂「捍衛法治 守護香港」
群組，發起聯署聲明，稱要就此向大律師公

會投訴梁美芬身為大律師及法律學者，卻
「誤導公眾」，「對(港珠澳大橋及外傭居權案)
原訟人及代表律師(其中一名是李志喜女士)，
作不合理謾罵」。

李志喜是公民黨核心成員，該黨的憲制及
管治支部副主席，被市民質疑為引致近年雙
非湧港的「莊豐源案」的始作俑者，及外傭
居權案的「黑手」，而該黨早前就以身為大律
師，不能拒絕由事務律師轉介的個案，即所
謂「Cab Rank rule」來為李志喜辯解。儘管
梁美芬在其匯報中並未提及李志喜，但該封
疑由公民黨支持人撰寫的投訴信，就花了大
量篇幅去介紹「Cab Rank rule」為李志喜辯
護，更聲言梁美芬的匯報是在「刻意隱瞞事
實、誤導公眾」，「傷害市民尋求法律援助的
權利」，「不少大律師可能因害怕此等壓力

⋯⋯變相拒接，市民面對要狀告政府時，就
越來越難取得法律意助及協助，香港的法治
也就慢慢消卻」。

梁美芬：保留法律追究權
梁美芬發表聲明，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

地方，不同議員可以發表不同政見，但該封
聯署信的發起人，試圖阻撓她行使其言論自
由，刻意隱瞞她在工作匯報中只批評「政黨」
的事實，更將「政黨」兩字等同「大律師」，
然後以此無限上綱，才是刻意隱瞞事實、誤
導公眾更抹黑她之舉。對此，她保留法律追
究權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西九新動力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見圖)最近向市民派發其工作匯報，其中表明反

對有政黨頻頻使用司法覆核的手段，拖延各項重大工程建設，浪費公帑。有疑

似為公民黨中人就即對號入座，聲稱對方在該匯報中「不合理謾罵兩宗官司的

原訟人及代表律師」，是「誤導公眾」，並在網上發起聯署，稱要去信大律師公

會投訴。梁美芬昨日反駁，自己在匯報中只是反映市民的意見，文中針對的也

是政黨，但有關人等刻意隱了「政黨」兩個字，試圖扭曲事實、誤導公眾，是

對她的抹黑，並對此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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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經文辦周年 酒會慶祝財爺：力拓九東變核心商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國家主席胡錦

濤早前訪港期間，專程前往九龍東啟德新發
展區視察。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其最新
網誌中表示，香港是世界上傑出的營商地點
之一，已有逾3,700多家國際企業把地區辦事
處、地區總部設在香港。國家的「十二五」
規劃支持香港繼續成為金融、貿易、航運中
心，並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將進一步
刺激對香港寫字樓的需求，因此，特區政府
會致力發展九龍東，將之開拓成另一個核心
商業區。

曾俊華在昨日的網誌中引述2011年10月發
表的RICS香港甲級寫字樓市場研究報告，指
香港處於亞洲心臟地帶，又是通往增長迅速
的內地的主要門戶，加上營商環境優異、經
濟結構合理等因素，加上國家的「十二五」
規劃支持香港繼續成為金融、貿易、航運中
心，並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香港寫字
樓市場將繼續有強大需求，因此，保持穩定
而充足的優質寫字樓的供應至關重要，上任
行政長官就在2010年的《施政報告》提出，
開拓九龍東成為另一個核心商業區。

觀塘九龍灣工廈變食肆酒店
「具體來說，主要包括啟德發展區、觀塘

和九龍灣商貿區。」他說，由2000年到2010
年的10年中，香港核心區寫字樓的供應增加
了4.3%，其中觀塘和九龍灣寫字樓的增幅達
到237%；觀塘和九龍灣有68公頃「其他指定
用途」註明「商貿」地帶，內裡的寫字樓總

樓面面積已從2,000年的40萬平方米升到2010
年的140萬平方米，而截至2012年5月，地政
總署已根據活化工廈措施，批准23宗位於觀
塘及九龍灣的工廈整幢改裝或重建申請。新
用途主要包括辦公室、食肆、零售、酒店和
其他服務行業。

曾俊華又引述一項對九龍東商業機構進行
的調查發現，約八成商業機構把寫字樓設於
工業大廈內，倘將來要搬遷，九成多會留在

九龍東發展，可見各機構普遍看好九龍東的
前景，而政府同樣看好和重視九龍東的發
展。「發展局已在今年6月7日成立了『起動
九龍東辦事處』，結合各方面專業人士，以督
導和監察計劃的落實，包括改善區內外連
繫、推動鐵路和單軌列車基建等。這是香港
極為重要的策略性發展計劃，『起動九龍東
辦事處』的成立，是這個計劃的重要里程
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昨日舉行周年慶祝酒
會，邀請港台經濟文化協進會主席李業
廣，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李佩詩
及香港各界近800位嘉賓分享過去1年台
港交流成果，並藉此策勵未來。

酒會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朱曦
帶領下，邀請台灣「行政院陸委會港澳
處」處長嚴重光，港台經濟文化協進會
主席李業廣及眾嘉賓，高聲齊唱「生日
快樂」歌聲中揭開序幕。朱曦在致辭中
表示1年以來，台港兩地在政治、經
濟、文化、旅遊及教育方面，都有顯著
的進展。

他說，經貿上，在「策進會」及「協
進會」的推動下，舉凡空運安排、銀行
保險監理、關務與稅務、民商事法律等
方面，均可望有進一步的合作發展；在
文化、旅遊及教育方面，台港兩地積極
推動的「台灣月」等一系列活動，已成
為台灣文化在香港的「知名品牌」；旅
遊方面，新措施為台港民眾創造一個更
友善、更便利的互動環境，今年港澳地
區赴台旅遊人次可望突破百萬。

此外，赴台就學的香港學生今年則有
3,800多名完成到台灣升學報名申請，創
下60多年來最高紀錄，在在顯示台港關
係的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鄭治祖) 政府工
程每被批評落實速
度慢，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昨日在
其網上專欄《局長
隨筆》以「如何理
解香港速度？」為
題撰文，舉活化油
麻地戲院為例，指
由於局方須根據一
連串既定程序推進工作，令戲院的第二期計劃過程需時57個月，
但強調所有政府工程項目要經過繁複、周密的程序，是從保障整
體社會利益、善用公帑的角度考慮。

落區聽心聲 「聽到刺痛的說話」
曾德成在網上撰文指，新一屆特區政府就任後，隨即安排各主

要官員到各區直接與市民交流，聽取大家的心聲，「既是心聲，
自然有不同意見，有些甚至是難聽的」，而自己近日落區就「聽
到刺痛的說話」，一位區議員主張興建一項地區設施，說已爭取
多年了，「不過知道，要政府成事得花10年」。

他解釋，政府推動建設項目，往往很花時間，並舉油麻地戲院
的活化計劃為例，指戲院第二期工程需時57個月，油尖旺區的區
議員和粵劇界一聽就提出質疑，「認為太慢了」，但該工程是要
先把旁邊的垃圾站和露宿者庇護中心搬遷，騰出地方擴建，故涉
及重新安置垃圾站和露宿者庇護中心。

曾德成續說，在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協調下，食物環境衛生署、
社會福利署及地政總署等部門於2011年初已在巧翔街物色到新選
址。建築署接㠥在2011年6月完成了有關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報
告交到發展局，7月得到審批。民政事務局即根據既定程序推進
工作，包括提出初步概念設計、諮詢區議會、進行詳細設計、諮
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向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隨後，當局還要就工程合約進行招標，在新址興建新的露宿者
庇護中心和垃圾收集站，由地基至上蓋的工期就需時約19個月，
搬遷上海街現有露宿者庇護中心和垃圾收集站到新址，約須兩個
月，然後拆卸舊址上的設施，展開建設工程則約須10個月，僅工
程時間加起來已要31個月。「所以，說57個月，並非單指建築工
程所需時間，而是實施整個計劃的過程。以上計算，尚無包括議
會裡的討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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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左)一手書法備受讚賞。在昨晚舉行的現屆立法會的惜別晚

宴上，他帶來一幅「那些年」橫幅，並要求各同僚簽名。另一工聯會議員潘佩璆亦幫手

蒐集簽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曾德成(右一)和黃錦星(右二)到訪跑馬地

區聽取民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港台經濟文化協進會主席李業廣等出席慶祝酒會。


